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皖安办〔2021〕4 号 

 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 
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近 5 年来
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
“回头看”工作情况的通报》的通知 

 
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省安委会成员单位： 

现将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近 5 年来特别重大

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情况的通报》（安

委办函〔2021〕4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按照通报要求，对照清单抓

好整改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是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通报精神，发生相关

事故的，要抓紧补缺补差、整改问题，确保见底清零；未发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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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故的，要认真汲取教训、举一反三，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发生。。 

二是扎实推进问题整改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，以严肃认真、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对照问题清单、工作

建议清单逐项制定措施，集中力量切实有效解决本次“回头看”

发现的问题，逐一建立台账，坚定推进整改，实行闭环销号。对

失职渎职的，依法严肃追责问责。 

三是坚决防控重大安全风险。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

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，结合问题整改，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

安全生产主要矛盾、突出问题、重大隐患，深入细致排查风险，

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彻底根治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继续深化交通

运输等行业专项整治，严把安全关口，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

坚决防范重大风险。结合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任务，

持续健全完善长效机制，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红线。 

请相关单位、部门将对照通报归纳形成需整改的问题清单、

工作建议清单，抓整改、堵漏洞、补短板和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

制等有关工作落实情况，于 3 月 15 日前书面报送省安全生产委

员会办公室。 

联 系 人 及 电 话 ： 陈 晨 ， 0551—62998430 ； 吴 家 斌 ，

0551—6299955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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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近5年来特别重大生产 

安全事故整改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情况的通报》 

 

 

 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21 年 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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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 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3 日印发 

共印 2 份 


